


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食協字第105392號

       公告日期：105年10月27日

序號 修訂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

1 圖二(如附件二) 圖二(如附件一)
TQF驗證方案1.1版公告有誤，依據105/6/1食

協字第105175號驗證通報更正
即刻施行

主         旨：

適用對象/範圍：

台灣優良食品驗證制度產品驗證方案(以下稱TQF驗證方案)部分內容增修事項

通報對照表。

TQF驗證方案之認證機構，申請中/初次申請或已認證之驗證機構，申請中/初

次申請或已驗證之產品驗證工廠。

(第1頁，共1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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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錯誤版之「圖二、台灣優良食品驗證產品異常處理流程」 

圖二 台灣優良食品驗證產品異常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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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修正版之「圖二、台灣優良食品驗證產品異常處理流程」 

 

 

圖二 台灣優良食品驗證產品異常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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